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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ISO 14067 碳足跡發展趨勢及 

我國碳標籤應用情形 

撰文：BSI 英國標準協會客戶經理 

李文彬（Vinson Lee） 

 

 

聯合國在 1992 年通過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全球性管制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UNFCCC）後，各國政府紛紛開始採取行動對溫室氣體進行管制以防止氣候變遷

加劇。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通過，並快速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將於明年（2020）起取代京都議定書，成為本世紀末全球最重要

的國際溫室氣體管制協議，確立了全球共同抑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對抗全球暖化的行

動與決心。在此協議下，全球碳管理相關標準蓬勃發展。 

ISO 14067 產品碳足跡量化要求與指引於 2018 年 8 月發布，正式取代 ISO 

14067:2013 技術規範，躍升成為國際標準。基於國際標準間之連結性/共通性越來越頻

繁，為避免頻繁修訂標準並即時更新共通性文件，故 ISO 14067 僅限於產品碳足跡量化

要求與指引，其他共通性文件採連結方式處理，ISO 14067 整體架構如下： 

圖一、ISO 14067 標準與其他國際標準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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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7 改版要點如下： 

 產品碳足跡對外溝通準則/要求/指引已納入 ISO 14026 

 產品類別規則制定準則/要求/指引已納入 ISO/TS 14027 

 碳足跡查證過程準則/要求/指引已納入 ISO 14064-3 

 便於闡釋，名詞定義修正與 ISO 14040 系列一致 

 生質碳排放與電力處理方式改變 

雖然國內因目前特殊的國際處境而無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亦不會被巴

黎協議所規範，但因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全世界的 1%，且為出口導向之國家，若不趕

緊跟隨著國際腳步規劃與執行，未來勢必將承受國際壓力。因此，行政院環保署於 2010

年及 2014 年分別推出碳標籤及減碳標籤制度，此制度可引導廠商找出生命週期階段重

大碳排放量之減量機會，亦可鼓勵消費者透過碳/減碳標籤改變消費型態，落實綠色消

費。制度推廣至今，廣受廠商及消費者好評，而此制度亦納入公家機關評分準則，故申

請案逐年成長。 

ISO 14067 連結國際標準 

本節將針對 ISO 14067 連結之國際標準進行重點式說明，包含「ISO 14026:2017

環境標誌與宣告：足跡資訊溝通的原則、要求及指引」以及「ISO/TS 14027:2017 環境

標誌與宣告：產品類別規則（PCR）制定要求」，說明如下： 

1. ISO 14026:2017 環境標誌與宣告：足跡資訊溝通的原則、要求及指引 

此份文件主要適用於產品環境標誌與宣告之相關標準，提供產品環境考量面及潛在

環境衝擊溝通要求及指引。此文件意旨確認所有的足跡溝通有相同原則及流程，非量化

方法學，且禁用在產品「漂綠」（greenwashing）用途上。 

在足跡溝通上，一般要求如下： 

 準確、可查證及不具誤導性 

 與特定產品有關，僅在適當的環境中使用 

 具體化於量化的關注領域 

 不太可能導致誤解 

 明確說明所涵蓋的生命週期階段 

 如果在足跡溝通中單獨報告產品系統的子系統，則其呈現為離散的足跡訊息模

組 

 並不意味著足跡溝通由獨立的第三方組織核實或查證 



3 
 

 不要直接或暗示誇大足跡溝通所涉及關注領域的重要性 

 根據需要重新評估和更新，以反映產品或產品製造技術的變化，LCA 方法或可

能改變足跡溝通中所含訊息的其他情況 

 對於足跡不確定性的定性或定量資訊應予以溝通 

當足跡溝通用於企業對消費者（B to C）時，進行足跡溝通的組織應： 

 確保足跡清楚地說明支持訊息可以被取得或讀取的位置 

 須提供支持訊息和解釋性說明，以便消費者了解足跡溝通中的數據 

 在任何產品銷售處，消費者皆可取得聯繫組織的資訊 

足跡名稱應有以下要求： 

 準確反映出關注的領域 

 與支持足跡研究的範疇保持一致 

 不要誤導 

此外，足跡溝通應包括足跡結果和相關支持訊息（supporting information）以及

必要時解釋性說明（explanatory statements），為了使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能取得資訊，

足跡得放於產品主體或包裝上，或者放在說明書、目錄、產品資料、技術公告、廣告、

宣傳、電話行銷或展示在銷售點，或放置在網站上。然而，足跡溝通之圖像化資訊為選

擇性的，若組織選擇以圖像化資訊進行足跡溝通，則應將此圖像化資訊妥善地（位置及

大小）置於產品上，且能清楚地辨別與其他圖示用途之差異。 

若足跡溝通涉及到產品比較時，依據不同目的有以下遵守原則： 

A. 用於組織內部產品比較，應涵蓋以下資訊 

 定量訊息 

 解釋性說明 

B. 用於與其他組織產品比較，應至少符合以下情況之一： 

 單一的基礎比較足跡研究，已依據 ISO/TS 14071 進行了關鍵性審查，涵蓋了

所有納入比較性產品的足跡 

 產品的足跡由不同的足跡研究確定，這些研究已根據相同足跡溝通方案的要求

進行的關鍵性審查，並遵循根據 ISO/TS 14027 制定的相同產品類別規則

（PCR），前提是所比較的足跡基於來自數據庫或出版文獻等來源的一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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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O/TS 14027:2017 環境標誌與宣告：制定產品類別規則（PCR） 

在國際標準中生命週期評估之產品相關環境溝通皆提及產品類別規則使用之必要

性，在 ISO 14025、ISO 14046、ISO 14067 及 ISO 21930 等文件中皆提到，第三類環

境產品宣告、足跡溝通及其他組織之運作者可依據不同程度的經驗來建立及使用產品類

別規則。此份文件主要提供 PCR 制定者確認 PCR 品質等級之原則、要求及指引，包含

PCR 制定及 PCR 內容。 

A. PCR 制定 

PCR 應遵循第三類環境宣告或足跡溝通方案所訂定之規範。制定 PCR 的目的主要

是確保在相同產品類別之不同使用者，使用 PCR 進行產品評估能有一致性結果。此外，

PCR 應涵蓋產品類別之比較性要求，如數據及模式等。 

PCR 準備： 

 建立 PCR 之前應先成立 PCR 委員會，方案運作者應協助聯繫該產品類別之利害關

係人籌組 PCR 委員會，且其委員會中應至少有具備該產業知識及精通生命週期之

人員，而委員會相關決議可被公開取得。 

 PCR 委員會應草擬 PCR 初稿，且應審查及回應 PCR 審查小組及公開諮詢之意見，

相關審查及回應紀錄應公開可取得。 

 在制定新 PCR 之前，PCR 委員會應尋找是否有現存類似 PCR，其現存類似 PCR 採

納流程如下： 

 

 

 

 

 

 

 

 

 

 

資料來源：ISO/TS 14027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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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運作者有義務確認透明化之公開諮詢是否已完成。在諮詢流程中，PCR 初稿應

提交給利害關係人並收集他們的意見，而現存類似 PCR 改變（如地理位置調整）亦

應執行公開諮詢程序。 

B. PCR 內容 

PCR 內容應至少包含以下項目： 

 產品類別：PCR 應用範圍應明確定義及描述於 PCR 中 

 功能單位及宣告單位 

 執行生命週期或足跡研究要求：PCR 應根據 ISO 14044、ISO 14046 和 ISO 14067，

涵蓋合適之執行生命週期或足跡研究之相關要求，如功能單位、宣告單位、系統邊

界、特定數據及計算準則之參考、分配原則、產品壽命等 

 預定參數：應根據 ISO 14025、ISO 14040、ISO 14044 建立相關報告預定參數，

若為足跡研究，僅關注領域應被涵蓋，如一項/多項衝擊類別指標結果、盤查結果

（如 CO2）…等 

 核心規則與 PCR：如果使用一個或多個核心規則作為制定 PCR 的基礎，則 PCR 應

滿足核心規則的所有要求，以及定義與其他基於相同方案及核心規則的 PCR，其相

對應的層次位置 

 支持可比較性條件：PCR 應基於 ISO 14044 相關要求，制定比較性的指定或引用

規則 

 額外環境資訊：資訊應具體、準確、沒有誤導和特定產品類別相關，額外資訊亦可

包含如區域性關注領域。定量化環境資訊是優於定性環境資訊。如毒性未被該 PCR

列為預定參數，則額外環境資訊可把毒性列入額外環境資訊中 

國內碳足跡/標籤發展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是全球的產品、服務或某事件的生命週期中，人類活

動所釋放或累積的溫室氣體量（Wiedmann and Minx, 2008）。基於碳足跡在溫室氣體

管理與企業營運的重要性，其所發展之碳足跡方案（如我國環保署推動碳標籤制度）已

經獲得許多國家的重視。碳足跡方案通常是由政府或是政府委託的團體（如目前環保署

委辦單位為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所規劃執行，目前皆以鼓勵廠商自願性參與為

主，涵蓋的產品範圍則以較容易計算的民生用品或是家用電器類產品等為主要。 

為鼓勵廠商除揭露產品碳排放資訊外，同時藉由產品本身、製程及供應鏈中找出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機會，甚至檢討產品綠色設計，進一步降低消費者在使用及廢棄處理階

段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實質減量成效，故我國已於 2014 年起推動減碳標籤（Carbon 

Footprint Reduction Label）制度。申請減碳標籤使用權之產品，其三年內碳足跡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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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達 3%以上，經審查通過後即可取得減碳標籤使用權，讓消費者在購物時即考量減緩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優先選購減碳標籤產品。截至 2019 年 12 月 2 日止，已有

822 項產品取得碳標籤認證，另有 28 項產品取得減碳標籤，其申請數量有逐年增長趨

勢，可見碳標籤/減碳標籤之議題已受到企業所重視。 

結語 

氣候變遷已對大自然及人類系統造成巨大衝擊，各國政府與企業已紛紛採取相對應

行動以防止氣候變遷脫韁。綜觀全球目前發展趨勢，環境衝擊揭露與宣告已成為一種顯

學，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有越來越多的政府/品牌商/賣場，逐步要求其供應

鏈提供環境衝擊資訊（以碳排放居多），作為綠色採購的依歸。因此，在全球綠色環保的

氛圍下，環保資訊揭露制度（環保標籤為其中重要一環）已儼然成為企業貿易上無形的

障礙。 

為因應國際減碳潮流，我國政府近年來亦積極參採國際規範來推動各項方案，帶頭

執行並引導企業共同參與，如減碳標籤納入政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項目、碳標籤/減碳標

籤與環保集點制度結合等，以上作法對廠商而言，可提升申請誘因，進而達到實質溫室

氣體減量與形成綠色供應鏈之成效；對消費者而言，可以優先選購具減碳標籤之產品，

於購物時即可為減緩氣候變遷作出貢獻，同時達到全民綠色消費之目的。 

碳足跡計算規範歷經數十年發展與討論，國際標準組織於去 （2018）年正式發布

ISO 14067 國際標準，成為全球政府/企業執行碳足跡計算的重要參考規範。國際標準

為使各標準更具專業性國際標準組織為使各標準更具專業性，另避免更新共通性參考指

引時而影響到多項標準須同步修正，故近年來紛紛採用各標準相互參照方式進行編寫，

而 ISO 14067 所延伸之 ISO 14026 及 ISO/TS 14027，可依預期使用者目的適當參採。

我國環保署為鼓勵廠商持續減碳，並落實低碳環境教育宗旨，已推出碳標籤及減碳標籤

標示制度長達近十年時間，作為提供民眾選購低碳產品時的參考，溫減法第 25 條便隱

藏綠色採購之規定，公家機關應優先使用低碳產品或服務，故企業若執行產品/服務碳足

跡盤查計算，除可找到碳排放熱點並加以規劃減量之外，亦可透過碳標籤/減碳標籤之機

制，替企業之產品/服務加值，創造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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